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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监控化学品出口通用许可管理暂行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相关要求，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简化出口许可审批程序，便利出口企业，

根据出口管制工作总体部署和我部 2021 年工作计划，我司

起草了《监控化学品出口通用许可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生效以来，监

控化学品列入《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》，

其出口采取“逐单申请”“一单一批”的单项许可审核方式。出

口企业凭国家履行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》工作办公室签发的

监控化学品出口核准单，向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申领两

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。近年来，随着“放管服”改革向纵

深推进，监控化学品出口量日益增多，对改革出口审批方式，

提升出口企业的交易效率，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2020 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十四条

规定“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，且运行情况良

好的，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对其出口有关管制物项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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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通用许可等便利设施。具体办法由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

规定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“法律规

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

的，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。”

我部作为监控化学品的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，需要按要求

制定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十四条配套的监控

化学品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。

二、《办法》的起草过程

2021 年 1 月，启动《办法》的起草工作。主要做了三方

面的工作：一是开展专题研究。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五

所系统研究美、德、英、澳，以及欧盟等五个国家或地区的

通用许可管制法规，并对我国现有关于出口通用许可的相关

法律法规进行研究。二是开展调研座谈。多次登门或通过函

件电话等方式同商务部对接协调通用许可管理重要问题，赴

指定出口企业调研对通用许可管理办法的意见和建议，组织

行业专家和法律专家召开座谈会对《办法》进行论证。三是

广泛征求意见。在前述工作基础上拟订《办法》，向有关部

门和部分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各监控化学品进出口

企业征求意见，后期将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六章二十三条，主要规定了通用许可适用范

围、许可期限、申请条件和程序、经营者义务、监督管理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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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。

（一）监控化学品出口通用许可适用范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规定国家对第

一类、第二类和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

实施进出口审批制度。

考虑到出口管制物项的敏感程度，《办法》对第二类和

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的出口给予通

用许可便利设施，对符合条件的出口经营者准予其在通用许

可核准单有效期内向一个或多个特定国家（或地区）的一个

或多个最终用户，出口一种特定监控化学品。通用许可核准

单有效期不超过二年。

（二）通用许可的申请资格和程序

《办法》分别从合法性、内部合规制度、从业年限、单

项许可数以及客户情况等方面规定了申请者的资格条件以

及申请通用许可需要提交的材料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出许

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《办法》同时对不适用通用许可的

情形做出规定。

（三）通用许可经营者的义务

《办法》针对内部合规制度、申请材料及其他相关资料

的留存年限、履行国家安全义务、通用许可执行情况报告等

方面对通用许可经营者做出要求，压实出口企业自身责任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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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对通用许可监督管理的方式方法做出了明确规

定，并规定对于通用许可经营者违规行为，《办法》规定依

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处罚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关于单项许可数量要求问题。《办法》规定申请

通用许可的经营者需在连续三年以上申领监控化学品出口

单项许可数量不少于五十份。对于通用许可的申请者设定单

项许可数量要求，可以保证申请者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，适

宜准予通用许可。此外根据近年来监控化学品出口数据统计，

主要的监控化学品指定出口单位基本可以符合这一要求。

（二）对最终用户的要求问题。要求出口经营者近二年

内为同一最终用户申领监控化学品的出口单项许可核准单

不少于四份，以保证出口经营者有相对固定的销售渠道和最

终用户。

（三）关于出口国家问题。通用许可面向出口管制内部

合规机制并有效运行的监控化学品出口指定单位，出口通用

许可经营者在有效期内向同一个特定国家（或地区）的一个

或多个最终用户多次出口一种特定监控化学品。因国际形势

或者出口通用许可经营者信用等级变化，可能出现不适用通

用许可的情形。因此，需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

法》第八条、第十三条规定，明确不适用通用许可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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